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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下稱評議會）上月通過「感激」
刺警孤狼的動議，事件激起公憤，社會各界批評評議會美化恐怖主義。警方國
安處昨日執法，拘捕四名港大學生，包括前學生會會長及評議會主席等，他們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27條的宣揚恐怖主義罪。四人均被通宵扣查，今早提堂。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均表示，任何人犯法，不論什麼身
份，都必須依法處置。法律學者指出，基於刺警行為可界定為恐怖活動，四名
被捕人仍高調宣布通過「感激」兇徒議案，確有煽動恐怖活動之嫌，警方應該調
查追究。事實上，外國對煽動恐怖活動嚴厲執法，很多罪犯被判重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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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港大學生涉干犯宣揚恐怖主義罪被
捕，圖為探員押解其中一人到其北角住所
搜查。

▼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通過感
激刺警兇徒（圖）的動議，引
起全港市民震怒。 法律界：煽恐屬重罪 外國嚴厲執法

掃一掃
睇拘捕行動

掃一掃
睇鄧炳強發言

煽動恐怖活動 干犯國安法27條

涉宣揚恐怖主義涉宣揚恐怖主義
四港大生被捕四港大生被捕

四人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7條

􀎠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罪􀎡

今早在西九龍法院提堂

政
務
司
司
長
李
家
超
：

任
何
人
或
組
織
違
反
香
港

法
律
，
執
法
部
門
必
須
依

法
處
置
。

港大文學院前學生會代表
容頌禧

港大評議會主席
張敬生

港大前學生會會長
郭永皓

7 月 7 日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召開緊急會議，會議
前為7月1日刺警兇徒梁健輝默哀一分鐘，並通過
「感激」兇徒的議案。事件引起社會各界震怒。

7 月 8 日 保安局強烈譴責有大學學生組織，美化
及英雄化日前兇徒企圖謀殺警員的冷血行為。

7 月 9 日 評議會召開記者會宣布撤回議案，全體
穿黑衣致歉，四名學生會中央幹事及大部分評議會
成員相繼請辭。該記者會如同一場假道歉騷。

7 月 1 1 日 港大物業處派人清拆港大學生會大
樓、各學生會宣傳板位，以及學生會民主牆上的文
宣。

7 月 1 5 日 校方向港大學生會發信，要求七天內
遷離學生會綜合大樓，並要求希望繼續使用大樓的
學生會各屬會，向校舍事務委員會登記。

7 月 1 6 日 警方國安處持法庭手令到港大學生會
綜合大樓、學生會刊物《學苑》及校園電視的辦公
室搜查，帶走多袋證物及一部電腦主機。

8 月 4 日 港大校委會召開特別會議後，宣布禁止
與會學生進入校園及使用大學服務。

8 月 1 8 日 警方國安處拘捕四名港大學生，涉嫌
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7條，干犯宣揚恐怖主義罪。

􀎠感激􀎡孤狼事件激起公憤

大公報突發組整理

香港法學交流
基金會副主席、法
學教授傅健慈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表示，基於兇徒的
刺警行為可界定為恐怖活動，四名港
大學生會評議會成員及其他與會者仍
在會議上高調宣布通過 「感激」 兇徒
的議案，明顯有煽動實施恐怖活動之
嫌，或干犯香港國安法第27條。

道歉只能視為求情因素
傅健慈解釋， 「悼念或美化的宣

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的，
即屬犯罪。」 他指出，法官審理時會
考慮罪行元素，包括犯罪意圖及犯罪

行為。學生會召開緊急會議的目的明
確，將一個有違常理的會議結果公
開，已符合 「宣揚」 行為的定義。

對於有人認為被捕人只是學生，
指他們已就不當言論道歉，警方可否
不作追究？傅表示，個人而言支持警
方執法決定，違法就必須依法追究法
律責任。至於他們在事後公開道歉，
或能夠證明有反省過，願意改正，稍
後在法庭上或可成為求情因素。

干犯香港國安法第27條，情節嚴
重的可被判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其他
情形，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並處罰金。

法律意見

上月一日，兇徒梁健輝在銅鑼灣鬧市刺警
後自殺身亡。上月七日，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
會召開所謂緊急會議，通過動議稱 「深切哀
悼」 和 「感激」 刺警孤狼，引起全城震怒，社
會各界紛斥評議會美化恐怖主義，要求警方執
法。昨日上午，警方國安處採取行動，拘捕四
名涉事者（18至20歲），包括港大前學生會會
長郭永皓、港大評議會主席張敬生、港大文學
院前學生會代表容頌禧，以及李國賢堂前學生
會代表杜林丞亨。四人在評議會擔任 「重要職
務」 ，均有在會議上發言，涉嫌觸犯香港國安
法第27條，全部已被落案起訴，今早在西九龍
法院提堂。

與會者竟稱兇徒為「烈士」
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表示，有人在

上述會議涉嫌宣揚恐怖主義，昨日的拘捕行動
是上月16日搜查香港大學學生會行動的延續，
當日警方持法庭手令進行搜查。警方經調查
後，確認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於上月七日召開的
緊急會議議程正式開始前，有人為刺警案自殺
身亡的疑兇默哀，並形容死者 「為香港犧
牲」 ，當日第一個動議是商討有關施襲者死亡
的事宜，聲稱希望以 「褒獎」 的形式處理，並
將決定記錄在學生會議程中。

會議中有贊同的人發言，不斷美化施襲者
的惡行，竟稱他為 「烈士」 及讚他 「有勇
氣」 。最後該動議通過，有30票贊成、無人反
對和兩票棄權，學生會再透
過社交平台將議案結果轉發
出去，最後由各大傳媒向公
眾發布。

李桂華表示，今次國安
處以香港國安法第27條宣揚
恐怖主義執法，當中所指的
「恐怖主義」 ，可參考香港

國安法第24條的條文，即組織、策劃、實施、
參與實施或者威脅實施造成對社會有嚴重危害
的活動。他引用七月一日刺警案為例，即針對
人使用暴力，以威逼香港特區政府或驚嚇香港
市民去實現政治主張。

有人涉犯法 警就要處理
至於條例中的 「宣揚恐怖主義」 ，李桂華

解釋，即是讚揚、辯解及宣傳三項元素。學生
會評議會在處理動議過程中，談及恐怖主義，
過程中有讚揚、有辯解，並透過機器發放訊
息，已達到案件需要的元素，觀乎本案，三項
元素均符合，故有堅實執法基礎。他指評議有
關議案，內容相當咋舌，有人合理化、美化、
光榮化恐怖主義及無差別襲擊，鼓勵人做自殺
式行為，與一般道德標準不相符。

評議會事後撤回決議及致歉，李桂華強
調，犯了法就是犯了法，執法者選擇不多，有
人犯法就要處理， 「如果我見到有人犯法唔處
理，就係瀆職」 ，但警方會將學生撤回動議及
道歉的行為向法庭反映。

對於昨日的執法行動，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表示， 「很清晰告訴所有人，守法重要性。所
以如何任何人或組織違反香港法律，包括香港
國安法，執法部門必須依法處置，希望大家做
任何事，從守法角度三思。」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重申，宣揚恐怖主義是
嚴重罪行， 「任何人不論你是什麼身份，犯了

法都要付出法律代價，我
們必定是公平原則。」 他
表示，本港近月發生多宗
與恐怖活動有關案件，有
年輕人是被誤導下參與，
政府會全力打擊恐怖活
動，避免年輕人受極端思
想荼毒，變成恐怖分子。

香港國安法
第27條規定宣揚
恐怖主義、煽動

實施恐怖活動，即屬犯罪。類似法
例並非本港獨有，其他國家及地區
包括美國及英國等，早有針對宣揚
或煽動恐怖主義行為的相關法例，
刑罰亦非常重。

2015年6月，美國俄亥俄州一
名24歲男子麥克尼爾（Terrence

J. McNeil），在社交平台發表支
持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的言
論，包括上傳一張草莓蛋糕圖片發
文 「911快樂」 ，又上傳恐怖分子
頭目拉登的照片，及發布煽動謀殺
美軍的言論。麥克尼爾於同年11
月被捕，其後被控煽動謀殺美軍人
員罪成，判監20年。

同年7月，英國一名25歲男子
蘇萊曼在YouTube等社交平台分

享及翻譯大量極端主義影片，以及
發布由 「基地 」 組織發行的
《Inspire 12》極端主義雜誌，內
容涉及如何自製炸彈、如何透過自
我訓練成為聖戰分子等，最終被
捕。當地執法部門及法官指出，蘇
萊曼雖無直接參與恐怖活動，但他
顯然存在 「同情法律認定的恐怖分
子」 的心理，蓄意傳播恐襲材料，
判處監禁33個月。

西方嚴刑

網上散播殺美軍言論 美漢囚20年

李國賢堂前學生會代表
杜林丞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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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梁堅攝


